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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8月8日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864号
杭州灿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晓峰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864号民事判决书。杭州
灿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刘晓峰报酬22805元、支付利息2076.21元（利息
已计算至2015年12月10日），并支付自2015年12月
11日起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5.6%计
算的其余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62号

孔霄伟：本院受理周召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562号民事判决书。杭州灿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晓峰报酬 22805
元、支付利息2076.21元（利息已计算至2015年12月
10日），并支付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主债务履行
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5.6%计算的其余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996号

马云飞：本院受理缪全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996 号民事判决书。马云飞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缪全平借款本金 10000 元，支付逾
期利息,并支付缪全平代理费 3000 元。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837号

童柏根：本院受理浙江宝驿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150号

徐慧娟：本院受理原告张英兰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884号

赵晓阳：本院受理原告谢佳娜诉你及被告何
细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358号

浙江省水产进出口公司：本院受理金云华诉你
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
午14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36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04177号

浙江伊蒙乐自动售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
科华数码广场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36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178号

浙江伊蒙乐自动售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
科华数码广场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36 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883号

支政扬：本院受理原告谢佳娜诉你及被告何
细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催3号

本院于2016年4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山东晨鸣
纸业销售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作出（2016）浙 0104 民催 3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执异初字第5号

罗彩仙、沈晓伟：本院受理原告时鹏展诉你们方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执异初字第5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交费办法告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335号

杨通云、赖圣康、赖传岗、徐晓影：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下午 2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633号

陈柳平、于彩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催8号

本院于2016年5月9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海贝
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6
年8月2日作出（2016）浙0104民催8号民事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有权向支付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171号

梁勇芳、陈祖杰、苏光春、王美召：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
字第317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728号

周强、章琦：本院受理原告王海波诉你们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333号

杭州奥航石材有限公司、杭州歌陶科技有限公司、
洪庆超、吴春燕、杭州纯嘉石材有限公司、詹荷金、毛方
跑、齐东丰、朱小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涌金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545号

朱水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豪建筑装饰材料
市场科乐装饰材料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
商初字第 254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22号

杭州明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俞建利、高爱
珍：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
江支行诉被告杭州明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俞建
利、高爱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
字第 23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23号

杭州明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俞建利、高爱珍：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滨江支行诉被告杭州明华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俞建利、高爱珍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 2323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24号

杭州明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俞建利、高爱珍：本院受理原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诉

被告杭州明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俞建利、高爱珍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 2324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97号

董夫更、杭州广建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佳诉被告董夫更、杭州广建置业有限公司债
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 1897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56号

罗正泰、胡细琴、王细貌：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731号

浙江尊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江干区唯本数码产品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 2 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338号

占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占友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初 2338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471号

楼佩瑶、陆云钟：本院受理原告楼剑红诉被告楼
佩瑶、陆云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初 247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647号

叶向荣：本院受理刘美红诉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655号

王纬群、项如梁：本院受理卢嘉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044号

潘大善：本院受理交邹珍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664号

杨富根：本院受理原告冯新建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91 民初 6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480号

陈燕、吕玉如：本院受理原告王雯女诉被告陈
明强、陈燕、吕玉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9 时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
院瓶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846号

泮伟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青洲建筑材料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684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462-2号

王利军、楼小琴、联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原告孙文良诉被告王利军、楼小琴、联友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246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178号

孙增裕：本院对原告李永潮诉被告孙增裕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11 民初 51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1、被告孙增裕归还原告李永潮借款人民
币 3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
2、本案受理费 275 元由被告孙增裕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781号

陈召君：本院受理原告章银兵与被告朱江炜、陈
召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378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朱江炜归还原告章银兵
借款本金15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二、被告朱江炜支付原告章银兵以155000元为
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自2015年11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陈召君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433号

徐加松、富阳市明峰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周正荣与被告徐加松、富阳市明峰机械
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
初14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徐加松、
富阳市明峰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周正荣
借款本金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二、徐加松、富阳市明峰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周正荣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
算自2015年2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
（暂算至2016年3月15日为6383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周正荣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638号

邵毅青：本院受理原告吕峰平与被告邵毅青、
邵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3638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邵毅青归还原告吕
峰平借款本金 10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被告邵毅青支付原告吕峰平以
10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0‰计算自 2013 年 10
月 26 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暂算至 2015 年
10 月 25 日为 48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付清。三、被告邵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704号

史训桥、金凤：本院受理原告孙小波与被告史
训桥、金凤、夏苏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 民
初 17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史
训桥、金凤归还原告孙小波借款 400000 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被告史训桥、金凤
支付原告孙小波以 40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0‰计算自 2016 年 6 月 28 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
利息（暂算至 2016 年 2 月 27 日为 160000 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三、被告史训桥、金
凤支付原告孙小波代理费 6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四、被告史训桥、金凤支付原
告孙小波公告费 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五、被告夏苏霞对上述款项负连带清
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63号

池宇峰：本院受理原告葛菊华与被告池宇峰、
蒋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 民初 1063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池宇峰归还原告葛菊
华借款 10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
清 。 二 、被 告 池 宇 峰 、蒋 伟 支 付 原 告 葛 菊 华 以
10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0‰计算自 2015 年 9
月 2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算至 2016
年 2 月 2 日为 1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三、被告蒋伟对上述款项负连带清偿
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67号

赵乃忠、邵彩莲：本院受理原告何利花与被告
赵乃忠、邵彩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39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赵乃
忠归还原告何利花借款 60000 元，支付利息 12000
元（计算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付清。二、被告邵彩莲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920号

赵乃忠、邵彩莲：本院受理原告张永钊与被告赵
乃忠、邵彩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初92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赵乃忠归还原告
张永钊借款本金 18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被告邵彩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39号

徐武凤、富阳市灵桥镇宝洁洗涤服务部：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徐武凤、富阳
市灵桥镇宝洁洗涤服务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
第 40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徐
武 凤 支 付 原 告 浙 江 恒 隆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代 偿 款
86816.9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
被告徐武凤支付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暂计至
2015年11月6日的违约金499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徐武凤支付原告浙江恒
隆担保有限公司以本金86816.9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0‰计算自2015年11月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
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四、被
告富阳市灵桥镇宝洁洗涤服务部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37号

陈锦娇、董子溅、张亦新、董巧枝：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锦娇、董子溅、张亦
新、董巧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403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陈锦娇、董子溅支付
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10000 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被告陈锦娇、董
子溅支付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暂计至 2015
年11月11日的违约金47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三、被告陈锦娇、董子溅支付原告浙江
恒隆担保有限公司以本金1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0‰计算自2015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四、
被告陈锦娇、董子溅支付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
司律师费 8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
清。五、被告张奕新、董巧枝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六、驳回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616号

金根洪：本院受理原告陈满意诉被告金根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至法
院请求：1、判令被告金根洪归还原告借款 20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
月26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
庭审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将视为其自愿放弃诉讼
权利，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以缺席
审理并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931号

曾祥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李海平、曾祥苹保证
合同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22日9时，组成
合议庭，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932号

曾祥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李海平、曾祥苹保证
合同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22日9时，组成
合议庭，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民初字第2318号

陈刚：本院对原告李叶敏诉你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杭富民初字第 231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413号

杭州富阳永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屠鑫校：本院
受理原告陶德申诉被告杭州富阳永明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屠鑫校、陆明海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
22日9时在本院第1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006号

洪芳：原告倪志有与被告洪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倪志有诉请：1、被
告洪芳归还原告借款10000元；2、本案诉讼费及650
元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11月14日
上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
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379号

李胜华：本院受理原告何志苗与被告李胜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何志
苗诉请：1、被告归还借款5000元。2、被告支付利息
3300元，并按月利率20‰计算利息损失至判决确定
履行期止，支付代理费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11月7日上午9时在浙
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杨伯群、杨伯伟、杨樑樑：
2012年5月20日，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与本

人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借款金额陆仟伍佰叁拾万
元，借款期限三个月。截至2016年6月20日，你方尚
欠我本息126377300元。杨伯群、杨伯伟、杨樑樑作
为担保人为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的以上借款提供
了连带责任担保。借款至今，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
司及担保人一直未按期归还本金、利息、违约金等费
用。现特发此函催收，望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及
担保人尽快履行还款义务。

通知人 曾志华
2016年8月8日

债权催收通知


